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学院2024年“温暖回家路”

校级助学金班级评议小组意见

经班级动员，个人申请，班级评议小组成员初审，        班级共有以下同学符合资助条件：

    同学符合校级助学金资助标准    元评选条件；

    同学符合校级助学金资助标准     元评选条件；

同学符合校级助学金资助标准     元评选条件；

同学符合校级助学金资助标准     元评选条件；

同学符合校级助学金资助标准     元评选条件；

经班级公示无异议后，现提交学院审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业导师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员：

